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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旺能环境”）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 2020 年半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85 号文核准，并经深交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3,959.88 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7.28 元， 共计募集资金
147,624.23 万元， 扣除发行承销费用和独立财务顾问费 3,094.3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44,529.93 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 另扣除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512.3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44,017.63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61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35,443.85 万元， 以前年度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31.89 万元；202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432.92 万元，2020 年度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94 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40,876.77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41.83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销户转出金额为 6,986.09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
民币 3.22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 2017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开立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连同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分别与上述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开立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四个项目公
司（攀枝花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河池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台州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和湖州旺能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与浙江旺能环保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天国
富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浙江旺能环保
有限公司、各项目公司（攀枝花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河池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台州旺能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和湖州旺能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相应的募集资金账户开户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有 9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分行

120521002900172434
4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分行 19-103001040088886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572900031610902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 811080101170127694
5 已销户

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分行 19103001040024915 已销户

攀枝花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606673985 已销户

河池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分行 626273247600 21,527.60
台州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571906484010421 10,707.82
湖州旺能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606559858 已销户

合 计 32,235.42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0 日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7,624.23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
金总额 5,432.9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
金总额 140,876.7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786.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73%

承诺投资项目
和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是否
已变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年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 目 达 到
预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发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攀枝花项目 是 27,750.0
0

34,451.6
6

2,483.1
5

33,319.7
1 96.71 2019 年 4

月 53.97 否 否

2.台州二期项目 是 13,999.4
8

15,508.8
1 689.96 13,930.2

0 89.82 2017 年 4
月

1,379.
22 是 否

3.河池项目 是 26,485.1
7 9,558.90 2,072.1

8 5,713.31 59.77 2019 年 3
月

1,556.
24 是 否

4.湖州餐厨项目 是 12,032.9
8

10,172.3
0 187.62 9,980.98 98.12 2018 年 2

月
801.9
3 是 否

5.支付交易对价 否 63,750.0
0

63,750.0
0

63,750.0
0 100.00 否

6.支付中介费用 否 3,606.60 3,606.60 3,606.60 100.00 否

7.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是 10,575.9

6
10,575.9
6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47,624.
23

147,624.
23

5,432.9
2

140,876.
7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攀枝花项目本年度未达到预计收益的主要原因系垃圾量不足 ，产
能利用率不足使项目经济效益未到达预定目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8 年 1 月
12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向各项目公司增
资变更为由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向各项目公司借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1 月 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以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 21,617.54 万元置换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金额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鉴证 ，并由其出
具 《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 〔2017〕8544 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完成置换 21,617.54 万元 (其中 2019 年度置换前
期已支付中介费用 512.3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
意在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全资子
公司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拟在上市公司将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增
资进入体内后 ，使用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
用 ，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浙 江 旺 能 环 保 有 限 公 司 拟 使 用 不 超 过
3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使用人民币 2,673.62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并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使用人民币 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并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使用人民币 1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
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和 3 月 4 日分别使用人民币 695.90 万元和人民币 500.00 万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将部分募投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河池项目与湖州餐厨项目合计节余的募集资金 18,786.95
万元 ， 用于满足攀 枝花 项目和 台州二 期项 目的资 金需求 缺口
8,210.99 万元，并将剩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0,575.96 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目前，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账
户中全部的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73,354,871.83 元转入公
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
已完成上述九个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注销工作 。 账户注销后 ，与
其对应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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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旺能环境 股票代码 0020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林春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证券部电话 0572-2026371
电子信箱 lcn@mizuda.net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37,117,837.36 568,185,877.57 585,130,945.93 2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29,408,023.17 206,549,041.50 211,315,306.00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25,545,954.30 203,898,703.59 208,664,968.09 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15,504,452.09 276,917,961.95 285,442,978.56 10.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55 0.50 0.5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55 0.50 0.5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5.52% 5.65%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元） 9,656,661,416.95 9,053,552,115.06 9,092,344,888.63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4,258,145,547.68 4,100,500,699.94 4,127,849,318.29 3.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 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欣达集团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3.95% 142,866,210 133,127,066 质押 90,913,817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17.70% 74,472,826 质押 53,806,000
长城 （天津 ）股权
投资基金管 理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长
城 国 泰 －高 端 装
备并购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88% 20,520,385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2.41% 10,140,500
重庆财信环境 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19% 9,235,129 5,176,687 质押 9,200,000

国华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传
统二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17% 9,115,359

三峡资本控股 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3% 8,127,463

北京鼎翰投资 有
限 公 司 －湖 州 惠
赢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90% 7,989,269

瑞宝华 境内自然人 1.34% 5,642,370
陈雪巍 境内自然人 1.32% 5,560,015 2,502,0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单建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鲍凤娇是单建明的配偶 ，单建明对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8.80%， 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 。 除上述三位股东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外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7 亿元，同比增长 2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29 亿元，同比增长 8.5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41%，基本每股收益为 0.55 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达 96.5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2.58 亿元，资
产负债率为 55.61%。

二、2020 年上半年度经营层的工作及成效（一）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浙江、湖北、四川、河南、安徽、广东、广西等多省份建成 14 座电厂

26 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 18,570 吨。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发电量
85，970.66� 万度，同比增长 36.66%；上网电量 69,908.58 万度，同比增长 48.20%；垃圾入库量
285.46 万吨（含生活、餐厨等垃圾，其中生活垃圾入库量 278.76 万吨），同比增长 38.58%；合计
供热 45.42 万吨，同比增长 100.21%。

公司有 12 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纳入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公布
的第一批至第七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 其余符合条件的项目正在积极申请纳入补
贴清单。

公司按计划推进各垃圾焚烧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 目前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 7 个
（合计处理规模 4,300 吨），下半年预计投产 2 个项目（合计处理规模 1,000 吨）。

（二）市场开拓情况
国内新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现有运营项目为依托，以片区经理责任制为抓手，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促成周边市场项目的落地，目前通过片区化管理，密切跟踪的市场项目近 20
个。通过与产业链上游资源方共同合作的方式，在报告期内顺利签约云和县生活垃圾资源化处
置利用项目。 截至本报告披露前，公司已成功签署荆州二期 750 吨项目。

海外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建立新加坡平台公司（旺能国际）和澳大利亚项目公司（澳洲
旺能），建立境外项目渠道源，继续跟踪现有海外项目，挖掘潜在的市场。

并购市场方面，上半年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板块积极接洽的项目超过 10 个。 公司通过收购
南太湖污泥资产组和苏州华益洁项目，为污泥处置业务和餐厨处置业务添砖加瓦。公司将利用
上市的资本优势和环保督查的倒逼机遇,寻找优质并购标的项目。 在发展好自身业务的同时，
利用行业内资源和独到的行业投资视野， 物色本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合适对象， 辅以投
资、并购等手段，寻找规模较大、边际政策较好的项目。

（三）合规与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各项承诺

及职责，加强内控建设，完善治理结构，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 公司按照公司治理机制运作，决
策层、经营层及监督层各司其职，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尊重和保障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4 次、监事会会议 3 次、股东大会 2 次，
审议了包括年度报告、利润分配、对外投资、对外担保、质押解押、可转债、购买南太湖污泥资
产组、收购苏州华益洁 100%股权等多个事项。披露 91 个临时公告、2 个定期报告及 1 个业绩快
报。

为加强公司的风控管理，根据新证券法的改革实施，我们重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债事项，上半年已完成尽调公司和申报工作，6 月 30 日收到证监会受理函。

（四）人才与组织保障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旺能自身行业情况，从组织风险防控角度，

我公司第一时间出台了快速的风险应对防范体系，建立“员工动态问卷调查、日报表跟踪”等工
作机制，同时出台关心关怀员工心理及健康防护的各项政策，间接促进和保障了疫情期间人员
0 感染，工厂 0 停产。

积极组织招聘储备，共支持新投产项目招聘 94 人，核心运行与技术中层干部 16 人，海外
市场 1 人，院校 24 人。上半年通过组织网络化培训，积极促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的
技能水平提升， 并积极申报了浙江省技能人才自主鉴定资质基地， 为技能队伍的培养奠定基
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
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48,683,191.63 -48,683,191.63

合同负债 43,082,470.47 43,082,470.47

其他流动负债 5,600,721.16 5,600,721.16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湖 州 南 太 湖 热 电 有 限
公司污泥业务 100%

合并前后均受单建明最
终控制， 且该项控制非
暂时的

2020 年 6 月 1 日

公 司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将污泥资产购入公司
孙公司湖州欣源固体废
物治理有限公司体系内

(续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净利润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
司污泥业务 11,481,431.72 486,100.94 36,244,007.31 9,002,313.44

2.� 合并成本

项 目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污泥业务

合并成本 65,000,000.00

现金 65,000,000.00

3.� 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 目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污泥业务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资产 34,409,846.72 38,792,773.57
货币资金 1,298.45 3,711,202.69
应收款项 2,458,561.05 1,570,713.37
预付账款 45,940.00
固定资产 31,949,987.22 33,464,917.51
负债 6,575,127.43 11,444,155.22
应付账款 5,540,337.23 10,291,039.02
预收款项 1,034,790.20 1,153,116.20
净资产 27,834,719.29 27,348,618.35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27,834,719.29 27,348,618.35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鹿邑县旺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 年 3 月 25 日 120,000.00 100.00%
湖州欣源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 年 5 月 14 日 20,000,000.00 100.00%
台州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 年 2 月 27 日 尚未出资 100.00%
旺能国际投资控股私人有限责任公
司 设立取得 2020 年 1 月 21 日 尚未出资 100.00%

澳洲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 年 3 月 11 日 尚未出资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
润

浙江欣诺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注销 2020 年 6 月 1 日 -725,494.11 -677.81

许昌旺能安装检修服务有限公
司 注销 2020 年 6 月 29 日 1,826,056.32 -57,797.42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学庚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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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8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和微信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
三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应参会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的监事 3 人。 监事会主席杨瑛女士主持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 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的巨潮资讯网；《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2020-73）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 2020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 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募集资金 2020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74） 刊登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监事会审核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1.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1-6 月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发表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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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木林森 股票代码 0027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冠群 甄志辉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电话 0760-89828888 转 6666 0760-89828888 转 6666
电子信箱 ir@zsmls.com ir@zsml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127,318,865.49 9,386,732,658.67 -2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30,068,438.81 393,794,710.12 -4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8,417,599.15 65,299,462.42 -20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49,161,180.78 155,419,098.71 253.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8 0.31 -41.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8 0.31 -4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4.06% -1.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32,652,701,401.56 34,799,224,779.78 -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0,247,800,475.11 10,338,332,493.70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0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清焕 境内自然人 55.95% 715,420,600 536,565,450 质押 289,621,999

义 乌 和 谐 明
芯 股 权 投 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8.33% 106,530,454 0

太 仓 承 源 咨
询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05% 64,622,899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7% 40,496,400 0

中 山 市 小 榄
镇 城 建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24% 28,630,600 0 质押 18,630,600

马黎清 境内自然人 1.14% 14,614,918 0

天 津 信 托 有
限责任公司－
天 津 信 托 ·
2019 欣 盈 添
金 58 号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
划

其他 0.68% 8,720,631 0

天 津 信 托 有
限责任公司－
天 津 信 托 ·
2019 欣 盈 添
金 56 号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
划

其他 0.64% 8,161,169 0

兵 工 财 务 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1% 7,740,369 0

交 通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南 方 成 长 先
锋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0.52% 6,675,6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如有 ） 未知其他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 利率

2019 年 第
一期木林森
股份有限公
司绿色公司
债券

19 木森 G1 111082 2019 年 06 月 03
日

2024 年 06 月 03
日 20,000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48% 70.11% -1.6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15 5.17 -19.7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给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带来困难

和挑战，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及经济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依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
积极调整应对，稳扎稳打夯实主营业务，完善公司在主营业务细分领域的布局，深挖市场潜力，
拓宽利润增收渠道，同时，强化内控管理，加强成本管控，提高生产效率，力求经营业绩恢复到
稳定增长的轨道。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一）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2,731.8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4.0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006.8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1.58%。 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
业延迟复工复产，对公司国内外业务的开展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根据各级政府的相
关要求，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引导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恢复
正常。 面对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公司积极主动调整经营策略，从降低成本、优化库存、调整预
收款比例、加快资金回笼等多个方面入手，稳定公司经营的基本面，有效减轻公司运营负担、降
低经营风险。 在支持国家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整体平衡疫情对公司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司业绩整体虽有所下滑，但随着新冠疫情逐渐控制，公司业绩将逐渐步入正轨。

（二）重点经营管理工作
1、专注核心业务，照明业务稳存量、扩增量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化解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稳健地开展各项工

作，坚持聚焦主业，务实发展，公司在维系原有市场份额的同时，凭借照明领域品牌的优势，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扩大公司产能，积极与国内外潜在客户进行深度接
触和沟通，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

2、海外业务轻资产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积极加快朗德万斯的重组关厂计划，坚持海外业务轻资产、重品牌、强

运营的业务逻辑，海外子公司将专注于品牌运营、渠道管理、产品研发和供应链整理，让品牌价
值下沉渠道，有持续变现能力。海外业务轻资产运营后，除了降低成本费用，还能与国内木林森
优秀的制造能力进行协同，打造具有木林森特色业务融合，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

3、加强对外投资，积极布局高端照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外投资力度与管理，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在 Mini� LED� 技术、深紫

外 LED、 深紫外芯片及硅基黄光 LED 等 LED 高端应用领域加大与高科技人员及企业合作，不
断取得技术突破。 2020 年 4 月，公司与至善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及至善半导体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签署《深紫外半导体智能化杀菌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生产和推广深紫外智能杀菌
消毒产品；2020 年 5 月发布的全球首个 Mini� LED� 商用显示屏团体标准《Mini-LED� 商用显
示屏通用技术规范》， 公司作为标准制定方之一全程参与了编制标准的制定过程；2020 年 6
月，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江风益院士团队就共同推进“硅基黄光 LED”技术产业化达成全面战略
合作。 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助力未来持续经营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4、持续优化财务结构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融资需求并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融资工具，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为公司发展的资金需要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公司有效管控应收账款及存货的风险，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投资节奏，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充足的现金流。木林森通过采取偿还部分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票据贴现等
方式降低资金成本与财务费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
三、24。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
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 ，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 相 应 调 整 2020 年 1 月 1 日 合 同 负 债
35,420,865.15 元，预收款项 -35,420,865.15 元。 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37,459,412.97 元，预收款项 -37,459,412.97 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集团新设成立 6 家子公司，分别为朗德万斯（中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

照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显示有限公司、新余市特一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山
市光源世家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富瑞斯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现金购买 746 万元取得中山市立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证券代码：002745� �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20-097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通知，获悉其将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孙清焕 是 40,000,000 5.69% 3.03%
是
（高管限售
股）

否
2020 年
8 月 10
日

2021 年
8 月 9 日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公 司
运 营
所需

合计 - 40,000,000 5.69% 3.03% - - - - - -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孙 清
焕

703,594,6
00

53.23
%

263,929,99
9

303,929,99
9 43.20% 22.99% 223,879,99

9 73.66% 312,685,45
1

78.24
%

合计 703,594,6
00

53.23
%

263,929,99
9

303,929,99
9 43.20% 22.99% 223,879,99

9 73.66% 312,685,45
1

78.24
%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

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孙清焕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
金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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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事后核
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报告中部分表述出现错误与遗漏， 现更正如下：

一、《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中“二、主要资产重大变化情况”
之“2、主要境外资产情况”： 为了与上年年报口径一致，现将“收益状况”填报口径由“利润总
额”变更为原填报口径“净利润”。

调整前：
收益状况：159,913,659.02 元
调整后：
收益状况：106,952,324.84 元
二、《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三、公司股东数量及

持股情况”之“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摘要》之“3、公司股东数
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1,278,775,143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24,051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
情况再次出现。 更正后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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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 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498 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41%。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 人，回购价格为 14.4129 元 /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80,000
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443%。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 人，回
购价格为 29.76 元 /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股票共计 105,498 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585%，合
计涉及激励对象人数为 8 人。

2、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80,423,140 股变更为 180,317,642 股。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已由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国科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国科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的议案》 以及《关于核查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9 年 1 月 3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公司通过公司 OA 办公系统发布了《湖南国科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公示的公告》，对
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首次授予部分激
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2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19 年 2 月 19 日，公司对《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

4、2019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湖南国科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19 年 5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向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 2019 年 5 月 10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9 名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
1,171,000 股限制性股票，预留限制性股票为不超过 292,700 股（最终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与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1 日。

7、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江桥、李进、倪昕、祝博及朱海华等
其中 5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 5 名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回购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 19,922 股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
表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专业意见。 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8、2020 年 1 月 20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实施完毕，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
量由不超过 292,700 股调整为不超过 466,499 股；同时，以 2020 年 1 月 20 日为授予日，向 17 名
激励对象授予 466,4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数量的调整和授
予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实。

9、2020 年 2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工作。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

10、2020 年 5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共计 8 人（含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 1 人）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拟回购注销共计 105,498 股限制性股票（含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80,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已由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2020 年 5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47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6,208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027%。

二、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登记，因王松涛、涂利、刘小波、凌昭君、喻彪、王斌、邓春惠等其中 7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部分激励对
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5,498 股限制性股票（资本
公积金转增后）并予以注销，因在股份登记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回购数量及价
格按调整后的计算。

2、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实施了 2018 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12,935,6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98963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937787 股（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5）。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规定，应对限制
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标的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标的股票
数量。

本次因 7 名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该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原授予数
量为 16,000 股。 因此，2019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数量调整为：

Q＝16,000×（1＋0.5937787）=25,498（股）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 为每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
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 1。
因此，2019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P＝（23.07-0.0989631）÷（1＋0.5937787）=14.4129（元 / 股）
（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

登记，因刘志农等其中 1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该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80,000 股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2、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
因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是在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 根据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不进行调整，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即 29.76 元 / 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上述合计回购并注销股份 105,498 股。 本次限制股票回购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回购

资金总额为 2,748,300.11 元。
（四）回购注销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2020 年 6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
告》特通知了债权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的要求。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105,498 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585%，股
权回购款合计为人民币 2,748,300.11 元，减少股本人民币 105,498 元。 公司已按照调整后的对
应回购数量及价格对前述 8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05,498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并已将回购款 2,748,300.11 元支付至上述人员个人账户中。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就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事宜， 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报告编号：XYZH/2020CSA1076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 105,498 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0 年 8 月 10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80,423,140 股变更为 180,317,642 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回购注销（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
通股 7,840,676 4.35% -105,498 7,735,178 4.29%

高管锁定股 6,091,891 3.38% — 6,091,891 3.38%
股权激励限售股 1,748,785 0.97% -105,498 1,643,287 0.9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2,582,464 95.65% — 172,582,464 95.71%
三、总股本 180,423,140 100% -105,498 180,317,642 100%

注：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系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不符合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的具体处理，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1 日


